Woman in the New Testament, Status of 新約的婦女地位 耶穌挑選的十二個門徒中雖然沒有女人在內，女性在初期新約教會卻得到與男性同樣的機會，可以參與各種工作，得到同等的接納與承認，可以參加公共崇拜；耶穌最親密的友伴中便有幾個是女性。這樣的一個群體，活在第一世紀地中海的文化環境，承繼著晚期猶太教那種男性中心的傳統，無論從什麼標準來說都是很具革命性的。只是教會漸漸長大，人數不斷增多，他們亦需要某種組織與制度來運作，女人在管理階層和領導工作上才漸處於次要地位；就算這樣，女性在這群體內仍然獲得接納與肯定。
要明白女人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地位，我們必須對當地文化背景有些了解。
第一世紀女人的地位
這要分開兩方面來說︰首先是希臘社會，然後是猶太社會。
希臘人對女人的態度差別很大。雅典的女人雖然亦可以參與社會活動，但一般說來，女人的地位不高，因為當時只有高級妓女才受教育；但斯巴達的多里安（Dorian）女人則與男人享受同樣的社會地位。有學者認為，「常規是這樣的，愈接近西方，女人的自由也愈大」（A. Qepke, TDNT, I. p. 777）。至於新約時代的希臘社會，女人的地位與古代近東的頗相似，她們在社會有一定的活動空間與地位，也可以參與廟堂的祭儀，只因為她們亦參與廟妓的工作，受歧視或嘲弄的情況就不能避免。
至於猶太社會內，晚期猶太教是相當輕視女性的。從主前三世紀開始，女人在會堂就與男人分開來坐；到主後七十年聖殿被毀後，公眾場合內女人不能與男人相混的習慣反加強了（P. K. Jewett, Man as Male and Female: A Study in Sexual Relationship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, 1975, pp. 90f.）。會堂中任何男人均可以起來讀律法或先知的經文，女人則要絕對保持緘默︰「女人為了尊重會眾，不能誦讀律法書」（Megillah 23a）。
拉比通常把女人與奴隸及小孩同列，故猶太家庭不會叫她們為飯謝恩（Berakoth 3.3, 7.2）；拉比以利沙（Rabbi Eliezer ben Hyrkanos）甚至說，凡把律法教導他女兒的，就是向她灌輸愚昧（Sotah 3.4）。與女人交談是不智的（Erub. 53b ; Aboth 1.5），他們在街上亦不會與女人打招呼。更極端的是︰「寧可把律法燒掉，也不要把它交給女人」（T. S. Sotah 10a, 8）。但以色列拉比輕視女性，莫甚於拉比猶大（Rabbi Judah ben Elai，約主後150年的人）︰「我們要一天三次稱頌神；讚美祂，因為祂沒有把我造成一個異教徒！讚美祂，因為祂沒有把我造成一個女人！讚美祂，因為祂沒有把我造成一個文盲！」（Tosefta Ber. 7.18；另參 T. J. Ber 13b）。
我們要在這背景下來看新約時代女人在教會的地位。
不尋常的公平原則
教會群體看男人與女人是同等的，可以反映在加拉太書三27、28的宣告上︰「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」。現代學者都承認，這段經文是早期信徒受洗加入教會時宣讀的公式語，是一種新身分和地位的宣告，不分男或女，都在基督耶穌內成為一體（參 R. Y. K. Fung, The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, NICNT, 1988, pp. 172～6）。無論人成長的背景是怎樣大男人主義，他要跟隨基督，加入教會，就一定不能本於性別來定人的價值。不錯，教會不能改變社會性別歧視的習慣，她卻有責任作見證，以公平原則顯示人的行為和彼此間的關係，是以基督為依歸，不是以性別來定高下。
福音書中女人的地位
福音書並沒有特別挑出性別問題來討論，但從耶穌的言行，我們看到一幅美麗和諧的圖畫。耶穌基督從沒有像拉比（當時的宗教領袖）那樣，在公眾場合刻意迴避女人，祂自然地與她們交往，接納她們如同接納男性門徒一樣。不錯，祂沒挑選女人做十二門徒，後來七十個門徒中也很可能清一色是男性；但我們不應用二十世紀的性別情意結來看這些事。耶穌挑選門徒，是要在公眾地方及進入別人的家來傳福音；祂若在當時社會差派女人做這樣的工作，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。但好些事件顯出祂對男女平等觀念的實踐，是連門徒都覺得驚奇的，就如約翰便奇怪耶穌那樣自然地接觸撒瑪利亞的婦人（約四9、27）；且讓我們分條解釋女人在耶穌言行所占的地位。
1.女人能否作門徒呢？耶穌對馬大和馬利亞的談話很具啟發性（路十38～42）。馬大忙於廚務，招待耶穌，這是很典型的女性工作；馬利亞卻專心在耶穌腳前聽道，亦是典型猶太男性的權利。馬大看不過，就向耶穌投訴，耶穌卻肯定馬利亞的選擇，並且要馬大反省她努力的目標是不是最好的。耶穌這段話其實是肯定了一個爭辯甚久的問題︰女人能否成為全時間、全職的門徒，耶穌對馬大的提醒就表示是可以的。
2.女人的生活及工作是否屬較低層次的？不是。耶穌常用婦女的生活及工作來作講道的素材，如女人與麵酵（太十三33；路十三20及下）、失錢的比喻（路十五8及下），和女人推磨（太二十四40及下；路十七35）。在前兩個比喻，女人代表父神的工作；在後兩個比喻，女人的工作與男人一樣，他們在神的救恩中所占的地位相同；這是拉比絕不會說的。再者，耶穌以羅得的妻子（路十七32；參創十九26），和十個童女的比喻（太二十五1～3）來警告男人和女人，指出委身、儆醒和信心的重要。耶穌不止愛用女人的生活和工作作講道素材，更不理會猶太人的規矩，公開與女人談道，把真理教導她們（路十38～42；約四7～27）。
3.耶穌眼中的婦女可有高低地位之分？沒有。耶穌固然醫治彼得的岳母（太八14及下；可一29及下；路四38及下），祂更接納被社會輕視的、被棄的和不潔的，包括因血漏而花盡所有，又因不潔而與群眾隔絕的女人（太九18～26；可五21～43；路八40～56）；使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（路七11～17）；因馬大和馬利亞的緣故使拉撒路復活（約十一1～44）。但最出名的要算她與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關係，曾為她趕出七個鬼，而她則成為耶穌最忠心的跟隨者之一（可十五40）。按路加的記載，抹大拉的馬利亞、苦撒的妻子約亞拿，並蘇撒拿一些其他婦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（路八1～3），扭轉了傳統由男人供給生活所需的觀念。
4.耶穌是單方面提升婦女的地位嗎？不是的，耶穌的言論清楚指出，使女人凸顯的，不是她們的性別，而是她們與神的關係。當門徒告訴祂說祂的母親及兄弟來了，祂回答說︰「看哪！我的母親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。」（可三34及下；另參路十一27及下，二十三28及下）
耶穌石破天驚的宣告說，妓女與稅吏要比當時宗教領袖更早進入神的國，原因自然與性別無關，甚至與她們卑下的身分無關，只因為她們聽了施洗約翰所傳的道便悔改，這是關鍵（太二十一31）。耶穌把妓女與稅吏圈在一起，表明墮落的身分包括了男與女，而祂來正是尋找拯救這樣的人，連這樣的人也可以進神的國，這就真是福音了。
保羅書信中女人的地位
儘管保羅因禁止女人講道而遭受現代人非議，我們卻不應忽略他說此話的地區及文化因素，更不應不提的，是他論到女人地位時那近乎反動的言詞。首先，他在弗五25說，男人要愛他的妻子，像基督愛教會一樣，沒有拉比會這樣說的。此外，他在羅馬書提名問女人的安（羅十六6、12、15），竟達七個之多，而羅馬書很可能是由一個女執事非比帶去的（羅十六1及下）。還有，一個拉比不會在婦女聚會講道，保羅在腓立比就如此行（徒十六13）。那教會很可能是在女信徒呂底亞的家中開始的（徒十六15～40），婦女在這教會還很突出（腓四2），保羅全無責備之意，還語多嘉獎。帖撒羅尼迦和庇哩亞二教會亦如此（徒十七4、12）。
但有幾個保羅書信引起的問題仍是要處理的。
1.保羅在好幾處地方都說女人要服在男人之下（林前十一2～16，十四34及下；提前二11～15；多二4），這是否與男女平等的原則有衝突？論到所謂女人要服在男人之下的林前十一2～16，是不能斷章取義的；那段經文的要詞是kephale{，它的原意是「源頭」（P. K. Jewett, Man as Male and Female︰A Study in Sexual Relationship from a Theological Point of View, 1975, p. 967），就如河的源頭，源頭與由之而出的支流未必是指順服不順服的問題，只是指二者的相屬關係。再者，我們若讀全段經文，就更明白源頭之意，保羅是以基督為人的源頭為基礎，從而說到女人是由男人而出，其要點是創造論，不是人論。是在這意義之下，保羅在7節說︰「因為他（男人）是神的形像和榮耀；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」，這種類比法不容我們解釋成男尊女卑，故保羅跟著說︰「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無男，男也不是無女。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萬有都是出乎神。」（林前十一11～12）
2.保羅禁止女人講道（提前二11～15），甚至在聚會中連發問也不可（林前十四33b～35），又怎樣解釋呢？這是我們不應為保羅文過飾非的一個地方，不是說保羅是不是講錯了的問題，而是要承認保羅的確是這樣說。因此剩下來的，只是問保羅為什麼要這樣說，然後我們知道他這命令能否跨越時間、空間而施諸四海。
先是關於保羅不許女人講道的問題。保羅從創造的次序（男人先於女人被造，提前二3），和猶太人的傳統，來否定女人可教導男人。前者是保羅的神學前設，後者是他的文化環境；儘管現代人可能覺得難於接受，保羅在他的神學框框內卻是前後一致的，這是為什麼他會在林前十一16說，「若有人想要辯駁，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」。
至於猶太人的傳統，女人在這傳統的地位是十分低落的，包括他們所生活的希臘社會在內（參本文第一大段）。對第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，男人到會堂是去學習，女人最多只是去旁聽；她們要坐在一處被間隔起來的地方，不能被男人看到，不然就會令他們分心。收集拉比智言的《教父語錄》記載，其中一條是︰「讓你家的大門敞開，好讓貧窮人能進來；還有，不要常跟女人談話」，此「女人」是指自己的太太，別的女人就更不用說。為什麼呢？「常跟女人談話的，難免陷於罪惡中，他就會遠離律法，他的結局就是下到陰間」。那麼女人分內之事又是什麼呢？「就是送她的孩子去會堂，料理家務，又使她的丈夫有空去上學」。
這是教會建立的社會背景。還有一個較大的文化背景不應忽略，就是希臘社會中女人的宗教地位，除了本文第一大段描寫之外，提摩太工作的以弗所城有一間戴安娜廟，裡面的廟妓無數，她們有一個特別的名稱，叫做「蜜蜂」（Melissae），作的也是迎送生涯。
女人信了主，加入教會，突然發現一切都改觀了；她可以發言，可以不必坐在被隔離的位置，甚至還可以帶領聚會；我們不難想像有些好說話的女人，只是為了說話而說話，甚至沒有值得說的也大說一頓，她們是濫用了新獲得的自由，這些情況均可以從稍後發展出來的諾斯底（Gno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*基督徒群體推想出來（參下）。在這情況下，保羅禁止女人講道，就有很現實的理由。
簡言之，把保羅禁止女人講道的命令看成是地區、文化的命令，應比視之為普世的原則更為合理。這就如保羅因著哥林多教會有亂倫的情況出現，他要教會把這些人趕出教會，我們不能因此便說保羅贊成把女人趕出教會一樣。
至於保羅要女人在聚會中沈靜學道的問題（提前二11），就更不應不看上文下理。在第9節保羅說︰「又願女人廉恥、自守，以正派衣裳為妝飾，不以編髮、黃金、珍珠，和貴重的衣裳為妝飾」，然後才說要女人沉靜學道，二者明顯是在比較之下來說的，即警告以弗所的女人不要習染希臘社會這種浮誇作風，反倒要沈靜學道，不以外表來炫耀於人，乃要操練內心的靈性生命，這種警告是十分有道理的。
原來按羅馬史家皮里紐（Pliny）的記載，希臘有錢女人的奢華已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。有一個叫羅里拉（Lollia）的女人，她在婚紗上綴上的黃金和珍珠，以現在的幣值來計算竟達七十萬港幣，震驚羅馬的上流社會；保羅禁止女信徒習染此風，反要多多充實自己，不是十分合宜的嗎？
我們不能從提前二12來歸納出保羅不許女人在聚會中作聲，也是十分明顯的，因為教會中有好些女信徒領袖，她們建立教會，帶領教會，又負責教會許多正常的工作；呂底亞、百基拉都是這樣的女人，保羅不單沒禁止她們，還語多嘉許，因此我們不能說保羅禁止女人在聚會中作聲。
3.在婚姻關係上，保羅是否要女人毫無保留地屈服在男人之下？假如單看弗五22，保羅好像是贊成一種全無轉圜餘地的屈服主義；然而我們若把保羅在其他地方論到同一題目的經文放在一起讀，就看到一幅較全面的圖畫。
保羅在以弗所書論到「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」（弗五22）之前，是先說到「當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」（弗五21），是在這條件下，他才說女人要順服男人。再者，丈夫要得妻子順服，可不是白白的、無條件的，條件還是極高的呢！首先，「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，如同愛自己的身子」（弗五28；另參太二十二29；可十二31）；這愛是一種怎樣的愛？那是基督的愛（弗五25、32）︰「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」（比較西三19）。
換句話說，保羅所謂的女人要服在男人之下一說法，必須就基督是我們的源頭，也是我們的主的亮光之下來解釋，男與女包括在內，而整個創造論的角度（男人先於女人被造），就為基督論所平衡，男人要愛女人，像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假如我們從基督論的角度來解釋男女的關係，丈夫不僅要藉捨己來帶領妻子，基督行使主權的方式，也要成為男人行使權柄的標準；這是一種怎樣的權柄呢？基督是「取」奴僕的形像（腓二7；可十45），這也是丈夫要取的形像。只有當男人甘願捨去一切極權主義，他才能作女人的頭，因此保羅說︰「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；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」（林前七4）。在這種彼此順服的關係下，男女才能經驗到夫妻關係的深意，因為只有在這種關係下，雙方才會經驗到為對方徹底捨己的愛。
教會後來的發展
可分具異端傾向的諾斯底主義和主流教會兩方面。
婦女爭取平等地位的努力，在一世紀末開始便從諾斯底主義找到理據。像其他古代以大地為母及神祕主義一樣，諾斯底思想對女性的神祕是相當好奇的，而保羅又是力加反對的。譬如保羅認為男女有別（林前七1～5，十一2～16），他們卻否認此點，到一地步，甚至否認男女的性行為是有什麼不同。為了解放女性的捆鎖，《埃及人的福音》甚至反對婚姻和生育（Clem. Misc. III.ix.64）。按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*的記載，撒土尼努（Saturninus）認為婚姻與生育都是來自撒但（Irenaeus, Her. I, xxiv. 2）。《多馬福音》則認為性交是最大的罪，認為人類最低的解放，乃在於除去男女一切的性分別。二世紀的《保羅行傳》則記載一個名叫特格拉（Thecla）的女人，身穿男裝，頭髮剃光，作宣教士週遊講道（25︰40～3）；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*告訴我們，她成了當代想做教法師及受洗的女信徒的榜樣（On Baptism, XVII），可見諾斯底主義對當代女信徒的吸引力是多大。
主流教會在一世紀末以後的發展，剛與諾斯底派背道而馳，他們反對婚姻中的禁慾主義，堅持男女有別，卻要在互助互愛下深化關係，不贊成結了婚的人離婚（Divorce{\LinkToBook:TopicID=368,Name=Divorce}）*；慢慢亦把教會的行政和牧養權全交在男人的手上，並且認為女人要服在男人的領導之下。此等意見可以說是與當代文化取得協調的結果，另一原因自然為對抗諾斯底主義。
另參：舊約的婦女地位（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, Status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246,Name=Woman in the Old Testament, Status of 舊約的婦女地位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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